
公募理财产品定期报告
 

1 .重要提示 

产品管理人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产品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产品资产，但不保证产

品一定盈利。   

产品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

仔细阅读本产品的销售文件。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产品管理人保留对本报告随时补充、更正和修订的权利，以及对所有文字说明的

最终解释权。 

2. 产品概况 

产品名称 浦银理财天添利现金宝 65号 

产品代码 
2301241708(销售代

码:2301241862/2301241863) 

产品登记编码1 Z7006924000233 

产品类型 固定收益类 

产品成立日 2024-06-07 

报告期末产品份额总额 3,589,937,237.96 

报告期末产品杠杆水平 113.96% 

业绩比较基准2 
2301241862 : 人民银行 7天通知存款利率 

2301241863 : 人民银行 7天通知存款利率 

风险等级 低风险 

产品管理人 浦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托管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产品登记编码指本产品在全国银行理财信息登记系统获取的登记编码。 
2业绩比较基准指管理人综合考虑市场环境、产品性质、投资策略、过往表现等因素，对理财产品设置的投资目标和相关解释说

明。业绩比较基准不代表理财产品未来表现，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不作为产品收益的业绩保证，投资需谨慎。业绩比较

基准测算依据详见具体理财产品的产品说明书。 



3.产品净值表现 

3.1 净值表现 

                                                                               单位：人民币(CNY) 

产品净值表现 报告期（2024-07-01 至 2024-09-30） 

1.期末产品资产净值 2301241708 : 3,589,937,237.96 

2.期末产品份额净值 2301241862-A : 1.0000 

2301241863-A : 1.0000 

3.期末产品份额累计净值 2301241862-A : - 

2301241863-A : - 

4.每万份收益 2301241862-A : 0.3604 

2301241863-A : 0.3498 

5.七日年化收益率 2301241862-A : 0.0156 

2301241863-A : 0.0151 

4.投资组合报告 

4.1 报告期末产品资产组合情况 

序

号 
项目 

穿透前 穿透后 

金额(元) 
占产品总资产 

的比例 
金额(元) 

占产品总资产 

的比例 

1 
现金及银行

存款 

864,692,260

.08 
21.14% 

1,447,470,2

03.73 
35.38% 

2 
债券类固定

收益证券 
50,933,723.

73 
1.24% 

50,933,723.

73 
1.24% 

3 同业存单 
877,022,654

.34 
21.44% 

877,022,654

.34 
21.44% 

4 公募基金 - - - - 
5 私募基金 - - - - 
6 权益类资产 - - - - 

7 
资产管理产

品 
- - - - 

8 
委外投资-协

议方式 
583,006,236

.14 
14.25% - - 

9 
拆放同业及

买入返售 
- - 228,292.49 0.01% 

10 
非标准化债

权类资产 
- - - - 



11 
商品及金融

衍生品 
- - - - 

12 其他资产 
1,715,439,8

28.24 
41.93% 

1,715,439,8

28.24 
41.93% 

 
合计 

4,091,094,7

02.53 
100.00% 

4,091,094,7

02.53 
100.00% 

注：1.所有金额中包含资产应计利息； 

2.占比结果保留两位小数，可能存在尾差。 

 

4.2 报告期内产品投资策略和组合流动性风险分析 

本报告期内，组合积极调整持仓结构，信用债等票息类资产作为底仓，维持

一定的杠杆比例，获取部分杠杆收益，同时对存单等交易类资产进行积极的波段

交易以增厚组合收益。风险控制方面，本产品严格控制久期，并分散化配置资产，

注重产品的流动性安全，各项流动性指标均符合监管要求。 

附：本报告期内，本产品理财投资合作机构为“百年保险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财富保险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粤财信

托有限公司、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诚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4.3 报告期末占比前十项资产明细 

序号 资产名称 资产规模（元） 占产品资产净值比例 

1 银行存款 864,692,260.08 24.09% 

2 外贸信托-永欣 1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671,914,106.27 18.72% 

3 百年资管弘远 37号资

产管理产品 
502,303,829.04 13.99% 

4 中诚信托-安泰 7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440,312,251.31 12.27% 

5 中诚信托-安泰 1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200,251,847.51 5.58% 

6 外贸信托-永欣 9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177,979,307.59 4.96% 

7 中诚信托-安泰 18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00,002,569.43 2.79% 

8 24平安银行 CD077 98,623,485.25 2.75% 



9 24平安银行 CD079 98,568,669.19 2.75% 
10 24中信银行 CD194 98,558,138.15 2.75% 

注：1.所有资产金额中包含资产应计利息； 

2.占比结果保留两位小数，可能存在尾差。 

 

4.4 报告期末非标准化债权3投资明细（选填） 

序号 融资客户 资产名称 
剩余融资

期限（天） 
交易结构 

占产品资产净值比

例 

- - - - - - 

注：1.截至期末，上述非标准化债权均按照合同约定按时分配收益。 

2.截至期末，上述非标准化债权未出现无法履行本金及收益兑付的实际情况。 

3.剩余融资期限指本报告期末（含）至项目到期日（不含）的天数。 

4.以上为本报告期末理财产品持有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投资者可至销售机

构的信息披露渠道查询产品报告期间持有的每笔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信息。 

 

5. 投资者信息 

5.1 报告期末产品前十大投资者 

序号 投资者类别 金额（元） 占产品规模比例 

1 机构 50198094.29 1.40% 

2 机构 50195235.09 1.40% 
3 机构 40964740.66 1.14% 
4 机构 40179035.48 1.12% 
5 机构 40175855.19 1.12% 
6 个人 31794874.60 0.89% 
7 个人 30220599.54 0.84% 
8 机构 30131893.50 0.84% 
9 机构 29103719.16 0.81% 
10 机构 26156989.48 0.73% 
 

5.2 报告期内持有份额达到或者超过 20%的单一投资者 

                                      
3本报告所称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指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规定，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之外的债权类

资产，以及不符合《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所列条件的债权类资产，但存款（包括大额存单）

以及债券逆回购、同业拆借等形成的资产除外。 

序号 日期 投资者 持有份额 持有份额占 持有份额变化 产品风险



 

6.关联交易 

6.1 理财产品在报告期内投资关联方发行或承销的证券的情况 

序号 交易日期 资产名称 
交易金额

（元） 
关联方名称 

1 2024-07-05 20西安高新 MTN002 10243991.3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6.2 理财产品在报告期内投资关联方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情况 

序号 资产名称 
报告期内应

付管理费金

额（元） 
关联方名称 

    

注：此处管理费为应付金额，根据管理人或托管人等第三方提供的管理费率

按日加总计算，与实际支付金额可能存在一定误差。 

6.3 理财产品在报告期内的其他关联交易 

序号 交易日期 资产名称 交易金额（元） 关联方名称 

1 2024-07-17 1日质押式逆回购 300000000.00 
东方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2 2024-09-27 1日质押式正回购 500000000.00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6.4 理财产品在报告期内向关联方支付的费用 

序号 费用类型 
报告期内实付金

额（元） 
关联方名称 

1 代销费 532.17 浦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2 托管费 28784.3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无 

8.托管机构报告 

本报告期内，本托管人在对本产品托管过程中，严格遵守了《关于规范金融

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 号）、《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

类别 总份额比例 情况 信息 

-  - - - - - 



督管理办法》（银保监会令〔2018〕6号）、《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银

保监会令〔2018〕7号）等相关法律法规、托管协议的规定，不存在损害投资者

利益的行为，勤勉尽责地履行了托管人职责。 

本报告期内，本托管人复核了由管理人编制的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

现、报告期末产品资产组合情况（穿透前）、报告期末占比前十项资产明细等内

容，未发现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形。报告期末产品资产

组合情况（穿透后）由管理人提供。 


